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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摘要】

●行政处罚法主要修改内容

将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纳入行政处罚法，增加行政执法公

示、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完善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一

是明确公示要求，增加规定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立案依据、实

施程序和救济渠道等信息应当公示。二是体现全过程记录，增加

规定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以文字、音像等形式，对行政处罚的启动、

调查取证、审核、决定、送达、执行等进行全过程记录，归档保

存。三是细化法制审核要求，列明适用情形，明确未经法制审核

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

完善行政处罚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推动行政处罚和刑事处

罚有效对接。一是要求对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免予刑事

处罚，但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司法机关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有

关行政机关。二是针对实践突出问题，强调行政处罚实施机关与

司法机关之间应当加强协调配合，建立健全案件移送制度，加强

证据材料移交、接收衔接，完善案件处理信息通报机制。三是明

确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尚未给予

当事人罚款的，不再给予罚款，体现司法最终原则。

●新行政处罚法将对生态环境执法产生哪些重大影响

新法第 33条关于“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是此次修改的亮点之一，被视为“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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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执法”的典型措施。执法实践中，需要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

初次违法的界定。初次违法，原则上是指第一次实施违法行为。

这一初次违法，是否要限定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还需进一步研

究明确。二是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后果轻微和及时改正，

两个要件要同时满足。具体标准可以通过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予以

细化。实践中可以参照生态环境部于 2019年 5月发布的《关于

进一步规范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环执法

[2019]42号）执行。三是初次轻微违法的，可以不予处罚，并非

一定不能处罚。生态环境部门可以基于案件的具体情况自由裁

量。

【市级动态】

● 综合信息综合信息综合信息综合信息

1.2月 1日上午，支队组织召开执法支队支部委员会会议。

会上对支部委员领导班子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提出更具体、更切

实、更深入的新要求；议定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工作的具体事宜。

2.2月 8日下午，支队组织召开 2021年全市生态环境执法工

作会。会上，先后学习《行政处罚法》《四川省机动车和非道路

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办法》《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

治执法指南》文件精神和 2021年全省生态环境执法高级研修班

精神；一季度围绕“两城”生态环境执法、信访维稳调处工作、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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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督移交生态环境案件办理“回头看”、节日及全国“两会”期间生

态环境隐患排查整治、机动车污染防治抽查、挥发性有机物执法

监管 “六重点”开展。

3.2月 4日，选派 1名支队执法人员与攀枝花市应急管理局

人员一同进行攀枝花市烟花爆竹节前巡检。

4.春节期间，攀枝花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严格

落实节假日值班值守制度；出动执法人员对建筑工地、重点企业

等进行现场检查，消除安全隐患；配合各区卡点值守，扎实开展

森林防灭火及疫情防控工作。

5.2月 22日下午，支队组织召开 2021年生态环境执法怎么

干务虚工作会。会上传达学习攀枝花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计划第二次专班工作会精神，对推进危险废物等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年度工作进行安排；各大队长结合属地及责任分工

实际，提出了 2021年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思路和建议；对深入贯

彻落实《关于优化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方式提高执法效能的指导意

见》文件精神进行部署。

●市级执法动态市级执法动态市级执法动态市级执法动态

2月，选派 1名执法人员参加生态环保部“蓝天保卫战”第八

轮次重点区域秋冬季监督帮扶工作。

● 专项工作专项工作专项工作专项工作

1.特殊勤务工作特殊勤务工作特殊勤务工作特殊勤务工作。。。。一是对四川省自查长江生态环境问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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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县东立矿业有限公司大气环境问题）整改任务开展销号。二是

与督察科对全市范围内的央、省督及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的

整改情况开展现场核查。三是开展 2020年食品安全党政同责考

评工作，做好相关资料的收集、修改、填报。四是对环保税资料

交换及环保税征收复核。五是开展污染源自动监控日常管理，核

查异常数据，督促各县区按照川环办函〔2020〕147号文的要求

进一步落实自动监控建设的相关工作，同时按照省总队文件要求

进行火电、水泥和造纸行业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数据标记和电子

督办试点工作。六是开展“双随机”执法检查工作，检查企业 6家

次。

2.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工作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工作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工作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工作。。。。一是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监管，

2021年 2月全市开展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 6452台次，初检合格

率 96.79%。巡查检验机构 3家次，发现问题 2个，提出整改要

求 7条。二是机动车道路、场站联合执法检查。2月份共抽检车

辆 516辆，其中柴油车辆 296辆。三是对 3个环检站点机动车排

放检验与维护（I/M）制度实施情况开展了检查，对检查发现公

示不规范情况提出整改要求。四是积极推进固定式机动车尾气遥

感系统建设，2月份已入场土建施工，预计 3月底完成。

3.“两城两城两城两城”执法工作执法工作执法工作执法工作。。。。一是收集核实上报攀枝花市宏基商品混

凝土有限公司等 4家公司生态环境信息复函。二是梳理涉及钒钛

园区各级督察发现问题以及长江回头看、“三磷”整治点位环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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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清单，并联合钒钛高新区应急与生态环境局进行现场检查核

实。三是拟定“两城”大队 2021年一季度重点工作思路及梳理盘

点各项工作推进情况。四是省厅统一部署，继续开展废铅酸蓄电

池生产企业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制度试点暨电池材料生产企

业专项执法检查工作。五是拟定《攀枝花市生态环境局与钒钛新

城、攀西科技城环境监管执法工作衔接机制的实施意见（征求意

见稿）》报相关局领导审批。六是核查攀枝花市旭鼎机械制造和

攀枝花市恒豪铸造两家公司《排污许可证》核发排污总量。七是

开展节日期间辖区内重点企业环境安全检查。

4.自然生态与信访调处工作自然生态与信访调处工作自然生态与信访调处工作自然生态与信访调处工作。。。。一是 2月份接 “12345”转市级

共受理信访投诉 2件，已办结 1件，按期推进办理 1件。二是参

加了 2021年全国生态信访工作视频会议，听取了会议关于推动

落实《关于改革完善信访投诉工作机制推进解决群众身边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的指导意见》。三是按时收集各县区关于《攀枝花

市普速铁路沿线安全环境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整合工作方案，并

每月按时报送攀枝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5.法制稽查工作法制稽查工作法制稽查工作法制稽查工作。。。。一是完成 2020年行政处罚案件录入工作。

二是持续学习宣传新修订《长江保护法》《行政处罚法》以及《四

川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办法》。三是开好务

虚会议，做好新年重点工作谋划。

●东区执法大队东区执法大队东区执法大队东区执法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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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力保障空气质量。严格管控攀钢烧结、炼铁炼钢和焦化

厂等涉气企业，推进日常巡查和夜间抽查，开展企业污染物排放、

环保设备设施运行情况现场检查。

2.常态化“双随机”检查情况。对辖区重点企业进行巡查，2

月完成“双随机”任务共 13件，出动执法车辆 13台次，出动执法

人员 26人次。

3.积极推进信访调处。2月，共接到市、区转办信访投诉 46

件，其中噪声类污染投诉 10件，大气类污染投诉 34件（其中焦

煤味 11件），固废（矿渣尾矿）类投诉 1件，其他类投诉 1件，

均已处理完毕未出现纠纷和上访；受理全国生态环境信访投诉举

报管理平台上信访投诉 9件，其中恶臭、异味投诉 7件，矿山废

水投诉 2件，已办结 8件，1件正在办理中。

4.安全生产。配合道安办对兴中矿业进行货运源头现场检

查。

5.专项行动。开展“一废、一品、一库”环境安全隐患专项检

查工作，共计检查企业 14家，尾矿库 7个；发现 5个环境安全

隐患，全部整改完成。

●西区执法大队西区执法大队西区执法大队西区执法大队

1.脏车治理。2月，配合在格萨拉大道西段开展货车治脏工作，

共检查 1330台车辆，劝返脏车冲洗 8台，谈话记录 8份，货运脏车

整治行动工作周报已及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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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信访工作办理。2月，西区大队结合“两会一节”信访维稳

等重点工作，共受理12369热线交办及12345热线转办环境类信访件

15件。其中，大气类 12件，噪音类 2件，水类 1件。已办结 13件

其余2件正在办理中。

3.环境行政处罚案件工作。对攀枝花市德昆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下

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攀生环罚字〔2021〕4号）。对攀枝花市翰通焦

化有限公司涉嫌建设项目违反“三同时”进行立案调查（攀生环立审字

〔2021〕7号）。目前，该案已完成现场勘验、取证及部分询问笔录

制作。

4.“双随机”移动执法。运用移动执法系统共完成双随机任务、企

业日常检查、专项行动、正面清单企业非现场检查等任务18件，对

石灰石矿普立窑、竖窑烟气排放开展测管协同2次，完成攀枝花市德

昆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精细化管理不到位案卷录入。

5.专项行动。今冬明春空气质量保障工作；“两会一节”期间环境

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疫情防控工作，重点检查辖区医疗机构医疗废水

处理、排放及危险废物储存、转运等情况。

●仁和执法大队仁和执法大队仁和执法大队仁和执法大队

1.“双随机”移动执法。完成自建任务 4件，巡查检查发现隐

患 1处；推进线上、线下执法监管与正面清单相结合，对仁和污

水处理厂进行现场检查；按时上报四川省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现

场监督检查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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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力保障空气质量。一是统筹协调继续推进脏车治理，报

送脏车治理小结 3篇；二是强化对金科、甲第、溪山美地、铜锣

湾等建筑工地扬尘管控；三是严格落实每日计划烧除巡查管控要

求。

3.安全生产。一是强化医废和疫情防控督促指导，督促防疫

隔离观察点建设完善废水一体化处理设施，确保使用期间正常运

行；对市四医院防控病房改造工程、仁和医院二期建设疫情防控

补短建设工程进行指导；对中节能公司和市四医院医疗废物收

集、转运、处置情况进行疫情防控专项检查。二是组织两名人员

每日到中坝乡团山村卡点 12小时值守，开展疫情防控、森林草

原防灭火、安全生产、长江禁捕、猪瘟防控等宣传督导检查。

4.信访调处工作。一是完成 2月份 8件信访投诉办理；二是

协调区信访局对 2020年 6月以来涉环境重复信访件和回访不满

意件进行梳理、研判，对不满意的信访问题落实部门乡镇包案化

解；三是根据市级环境项目“邻避”工作领导小组及区级领导职务

质变动，及时调整仁和区涉环境项目“邻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5.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春节及两会期间安全生产专项行动，

组织协调涉核与辐射、危险废物、铁路沿线安全检查和节前环境

安全检查，深入推进危险废物等安全生产三年行动；配合相关部

门对辖区 5家企业进行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深入推进今冬明春安

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按期按时报送攀枝花市仁和区 2021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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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产“百日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情况表 4次、今冬明春安全生产

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周报 1期、普速铁路沿线安全环境专项整治 2

月工作小结。

●米易执法大队米易执法大队米易执法大队米易执法大队

1.现场执法检查情况。积极运用移动执法系统开展现场执法

检查，本月完成双随机执法任务及自建现场检查任务 23个。

2.环境信访工作办理情况。开展两会一节期间涉环境问题矛

盾纠纷排查，处理信访 4件。

3.节前生态环境安全检查情况。开展节前环境安全排查，检

查企业点位 32个。

4.配合相关部门及股室对第五专员办交办的问题进行督促

整改。

●盐边执法大队盐边执法大队盐边执法大队盐边执法大队

1.“双随机”执法检查。2月，对球团、洗选、钛白粉、建筑工

地、普速铁路沿线涉及企业开展了春节前、春节后环境安全排查

及冬春季节保空气质量等工作。共检查企业 50余家次，开展突击

检查 6次，制作检查记录 10份，开展移动执法系统自建任务检查

18家。

2.安全生产工作。一是开展新冠疫情防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

专项工作。应省、市、县各级政府的要求，我队工作人员在春节

期间即 2021年 2月 10日至 21日至盐边县永兴镇永兴村和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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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开展新冠疫情防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专项整治卡点开展现场

值守及入户宣传工作，共出动人员 12人次，值守卡点 2个。二

是开展危险废物（医疗废物）专项执法检查。对辖区内县人民医

院、县疾病防控中心、县第二人民医院等 3所涉及医疗废物的单

位开展了危险废物安全检查，发现问题 3个，已通知其单位进行

整改。

3.信访调处工作。2月，共处理信访投诉件 3件，其中市级交

办案件 3件，已办结 3件，完成率 100%。

4.开展洗选行业专项行动。2月 24日至 25日期间，会同县经

济和科技局、县应急管理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新九镇人民

政府等单位对辖区内洗选企业开展了专项检查，主要检查了矿山、

选厂、尾矿库的土地使用情况、安全生产情况、环境安全情况。

报：省总队，星钢局长、建荣副局长、邹组长、李莉副局长、李涛副局

长、晓峰书记、王总工，局办公室、法宣科

发：各执法大队


